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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彩双色球
第 2018005期
全国销量:354961030元
中奖号码:红色球(● ) 蓝色球(★)

本期未中出奖金 423934061 元全额滚入下期。本
期我省中8注二等奖（宁波、台州各2注，杭州、嘉
兴、温州、义乌各1注）。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
为准。

2018年1月1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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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彩七乐彩
第2018006期 投注总额7993456元

基本号(● ) 特别号(★)

中奖号码: 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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奖池累计金额1851005元全额滚入下期。本信息若
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。

2018年1月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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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奖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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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彩 6+1

未中出奖金74030481元滚入下期一等奖。本信息若有误以
公证数据为准。

2018年1月13日

第2018006期 投注总额：782712元

基本号 生肖码

中奖号码:(排序） 5 8 5 7 9 7 牛

福彩3D 第2018011期

浙江销售2729642元，返奖额1005691元。本信息若有
误以公证数据为准。 2018年1月11日

中奖号码: 销售总额:46063512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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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彩3D 第2018013期

浙江销售2678306元，返奖额2481883元。本信息若
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。 2018年1月13日

中奖号码: 销售总额:45751350元
奖等

单选

组选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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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􀏑5593元

浙江中奖注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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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彩3D 第2018012期

浙江销售2812436元，返奖额1215383元。本信息若有
误以公证数据为准。 2018年1月12日

中奖号码: 销售总额:47206654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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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彩15选5
中奖号码:（无需排序）
第 2018011期 投注总额：547138元

04 08 09 11 15

本期未中出特等奖累计奖金 880198元，全额滚入下期特
等奖。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。

2018年1月11日

奖级

特等奖
一等奖
二等奖

中奖条件

中5连4
5个号全中
中任意4个号

中奖注数

0
34
3327

奖金

0元
5732元/注
10元/注

福彩15选5
中奖号码:（无需排序）
第 2018012期 投注总额：601210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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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期未中出特等奖累计奖金919643元，全额滚入下期特
等奖。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。

2018年1月12日

奖级

特等奖
一等奖
二等奖

中奖条件

中5连4
5个号全中
中任意4个号

中奖注数

0
107
6256

奖金

0元/注
1799元/注
10元/注

奖池累计955721元滚入下期。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
数据为准。

2018年1月13日

福彩15选5
中奖号码:（无需排序）
第2018013期 投注总额：563454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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奖级

特等奖
一等奖
二等奖

中奖条件

中5连4
5个号全中
中任意4个号

中奖注数

0
250
6387

奖金

0元
704元/注
10元/注

遗失声明
温州市欢乐门锁业有限公司，遗失温州市瓯

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1年11月1日核发的注
册号为330304000049630的营业执照正副本、证号
为554025285的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；识别号为
330304554025285 的税务登记证正副本；证号为
33030416457374的社会保险证正副本，公章一枚，
声明作废。 温州市欢乐门锁业有限公司管理人

温州业博纸箱有限公司遗失统计登记证副
本，证号0718175，声明作废。

温州业博纸箱有限公司管理人

仲裁公告
嵊州市饭好了餐馆：单杭锋与你单位工资劳

动争议一案，本委已依法受理。因无法向你单位
送达应诉通知书和开庭通知书，现特向你单位公
告送达嵊劳人仲案字〔2017〕第267号应诉通知书
和开庭通知书，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
达。本委定于2018年3月7日下午二时三十分在
嵊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庭（嵊州市
剡城路369号二楼）开庭审理此案，请按时参加庭
审，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。

特此公告
嵊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2018年1月15日

温州市鸿鸣文具有限公司债权人:
《温州市鸿鸣文具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》已于2017年12月18日经第二

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,并于2017年12月28日经瓯海区人民法院(2016)浙0304民
破10号之三民事裁定书裁定认可,现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一百一
十六条之规定，由本管理人执行。根据《温州市鸿鸣文具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
案》确定的分配步骤, 温州市鸿鸣文具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实施一次分配,本次分配
即为最后分配,确定于2017年12月29日实施(以货币方式进行分配，由管理人根据
各债权人提供的银行账号，实施转账支付，或者由债权人领取)。

最后分配的分配总额为人民币4656264元。其中,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分配金
额1479672.54元；管理人报酬338511元；税收债权分配金额27943.90元；普通债权
分配金额2810136.56元。

对本次分配前债权人未受领的破产财产分配额,以及本次分配债权人未受领
的破产财产分配额,管理人将予以提存。债权人自本次公告之日起满二个月仍不
领取的,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,提存的分配额将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
产法》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,分配给其他债权人。

特此公告。 温州市鸿鸣文具有限公司管理人
2018年1月15日

公 告

浙江绿夏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各债权人：
浙江绿夏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破产

清算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8年1月
31日9时召开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1、会议地点：新昌县人民法院第八法庭；

2、会议议题：核查补充债权、表决破产
财产分配方案及其他事项。

特此通知，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！
浙江绿夏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

2018年1月15日

关于召开浙江绿夏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破产清算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的公告

（2017）浙 0106 民初 10944 号
周娟：本院受理原告郑永才诉你民间借贷

纠纷一案，原告诉请要求你归还借款、支付利
息、承担诉讼费用等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
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合议庭组
成人员通知书、开庭传票、廉政监督卡、民事裁
定书等。自公告之日起，经过 60 日，即视为送
达 。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期
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。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
3 日上午 9 时 00 分（遇法定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
上泗法庭中（1）公开开庭审理。逾期不答辩、
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。

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
（2017）浙 0106 民初 11352 号

陈海峰、孙蓉：本院受理原告何卫东诉你
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原告诉请要求你们归还
借款、支付借款利息及逾期利息、支付律师费、
承 担 诉 讼 费 用 等 。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
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合议庭组成
人员通知书、开庭传票、廉政监督卡、民事裁定
书 等 。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，经 过 60 日 ，即 视 为 送
达 。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期
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。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
3 日上午 9 时 30 分（遇法定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
上泗法庭中（1）公开开庭审理。逾期不答辩、
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。

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
（2017）浙 0106 民初 10742 号

孙文斌：本院受理原告水晶诉你及袁丽芳
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，原 告 诉 请 要 求 你 归 还 借
款、支付逾期利息、承担诉讼费用等。现依法
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
通知书、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、开庭传票、廉
政监督卡、民事裁定书等。自公告之日起，经
过 60 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
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。并定
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50 分（遇法定节
假日顺延）在本院上泗法庭中（1）公开开庭审
理。逾期不答辩、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
方承担。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
（2017）浙 0106 民初 10280 号

张国忠、姚兰：本院受理原告骆百灿诉你
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原告诉请要求你们归还
借款、承担违约金、承担诉讼费用等。现依法
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
证通知书、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、开庭传票、
廉政监督卡、民事裁定书等。自公告之日起，
经过 60 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
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。并
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10 时 10 分（遇法定
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上泗法庭中（1）公开开庭
审理。逾期不答辩、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
你们承担。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
（2017）浙 0106 民初 9964 号

杭州中坤实业有限公司：本院受理原告呼
伦 贝 尔 鑫 皇 盛 世 经 贸 有 限 公 司 与 杭 州 国 富 装
饰工程有限公司、第三人杭州中坤实业有限公
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
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合议
庭组成人员通知书、开庭传票、民事裁定书、廉
政监督卡等。自公告之日起，经过 60 日，即视
为 送 达 。 提 交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分 别 为 公
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。并定于举证期满
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（遇法定节假日顺延）在

本院 2327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。逾期不答辩、不
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。

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
（2017）浙 0106 民初 4216 号

周丽云：本院受理原告江苏银行股份有限
公 司 杭 州 分 行 诉 你 方 信 用 卡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
终 结 。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（2017）浙 0106 民
初 4216 号民事判决书。一、周丽云于本判决生
效 之 日 起 十 日 内 归 还 江 苏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杭 州 分 行 本 金 69947.18 元、支 付 手 续 费 7230.13
元、逾期利息 2207.14 元 (暂算至 2017 年 4 月 19
日，此后利息按《江苏银行信用卡章程》及《江
苏银行聚宝信用卡分期付款业务合同》约定算
至款项付清之止)；二、驳回江苏银行股份有限
公 司 杭 州 分 行 的 其 他 诉 讼 请 求 。 自 公 告 之 日
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判 决 书 ，逾 期 即 视 为 送
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天内，
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浙江省杭州
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未上诉的，本判决即发
生法律效力。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
（2017）浙 0106 民初 11439 号

郭峰：本院受理原告杨刚敏诉你合同纠纷
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
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、
开庭传票、民事裁定书、廉政监督卡等。原告
诉 请 要 求 你 退 还 原 告 尚 欠 经 营 保 证 金 人 民 币
80000 元 整 ，并 由 你 承 担 本 案 诉 讼 费 。 自 本 公
告发出之日起，经过 60 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提交
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
日内和 30 日。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
时 15 分（遇法定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 2328 法庭
公开开庭审理。逾期不答辩、不出庭的相关不
利后果由你方承担。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
（2017）浙 0106 民初 3853 号

金曙荣：本院受理原告刘超诉你方民间借
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。 现 依 法 向 你 送 达
（2017）浙 0106 民 初 3853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。 自 公
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
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
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浙
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未上诉的，本
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
（2017）浙 0106 民初 3729 号

周德欢、赵玲玲：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广成
汽 车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诉 你 们 追 偿 权 纠 纷 一 案 已
审 理 终 结 。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送 达（2017）浙 0106
民初 3729 号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
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，向本
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
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未上诉的，本判决即发生法
律效力。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
（2017）浙 0106 民初 2966 号

邢金伟：本院受理袁军军诉你民间借贷纠
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。 现 依 法 向 你 送 达（2017）
浙 0106 民初 2966 号民事判决书。邢金伟于本判
决 生 效 之 日 起 十 日 内 归 还 袁 军 军 借 款 本 金
100000 元、支付利息 64000 元，合计 164000 元。自
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
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
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浙江
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未上诉的，本判决
即发生法律效力。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

（2017）浙 0108 民初 592 号
浙江集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：本院受理北

京 市 商 信 万 通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诉 你 侵 害 商 标 权
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，已审理终结，现依法
向你公告送达（2017）浙 0108 民初 592 号民事判
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
判决书，逾期即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
本，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
即发生法律效力。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
（2017）浙 0191 民初 3213 号

叶卫国、徐晶玲：本院受理原告李国军诉
被告叶卫国、徐晶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现依
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及 开 庭 传 票
等。自公告之日起，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
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和 举 证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期 满
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。并定于 2018 年 4 月 20
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开庭审理，逾期将依法
缺席裁判。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
（2017）浙 0191 民初 3206 号

叶卫国、徐晶玲：本院受理原告李国军诉
被告叶卫国、徐晶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现依
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及 开 庭 传 票
等。自公告之日起，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
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和 举 证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期 满
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。并定于 2018 年 4 月 20
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开庭审理，逾期将依法
缺席裁判。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
（2017）浙 0191 民初 3353 号

姚一波：本院受理原告毛自来诉被告姚一
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
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。自公告之日起，经过
6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
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内 和 30 日 内 。
并 定 于 2018 年 4 月 19 日 上 午 9 时 30 分 在 本 院
开庭审理，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
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
（2017）浙 0191 民初 3355 号

姚一波：本院受理原告毛自来诉被告姚一
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
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。自公告之日起，经过
6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
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内 和 30 日 内 。
并 定 于 2018 年 4 月 19 日 上 午 9 时 30 分 在 本 院
开庭审理，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
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
（2017）浙 0191 民初 3396 号

董艳池、海宁希旺包装制品有限公司、杭
州江北包装制品有限公司：本院受理原告杭州
谐翔建材有限公司诉被告董艳池、海宁希旺包
装制品有限公司、杭州江北包装制品有限公司
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
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。自公告之日起，经过
6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
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内 和 30 日 内 。
并定于 2018 年 4 月 19 日上午 10 时 00 分在本院
开庭审理，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
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
（2017）浙 0191 民初 3658 号

李兵兵：本院受理原告高奇锋与你、应君
追偿权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
及证据材料副本、应诉 通 知 书 、举 证 通 知 书 、
廉 政 监 督 卡 、民 事 诉 讼 须 知 、诉 讼 风 险 告 知
书 、外 网 查 询 告 知 书 、民 事 裁 定 书 、合 议 庭
组 成 通 知 书 、送 达 地 址 确 认 书 、授 权 委 托 书
及 开 庭 传 票 。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，经 过 60 日 即
视 为 送 达 。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期 限 分 别 为
公 告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和 30 日 内 。 并 定 于 举 证
期 满 后 第 3 日 上 午 9 时 30 分（遇 法 定 节 假 日
顺延）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，逾期将依法

缺席裁判。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
（2017）浙 0191 民初 1985 号

沈建强：本院受理原告陈士辉诉你民间借
贷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
据材料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廉政监
督卡、民事诉讼须知、诉讼风险告知书、外网查
询告知书、民事裁定书、合议庭组成通知书、送
达地址确认书、授权委托书及开庭传票。自公
告之日起，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
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
内。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10 时 00 分
（遇法定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
理，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
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
（2017）浙 0191 民初 1987 号

沈建强：本院受理原告陈士辉诉你民间借
贷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
据材料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廉政监
督卡、民事诉讼须知、诉讼风险告知书、外网查
询告知书、民事裁定书、合议庭组成通知书、送
达地址确认书、授权委托书及开庭传票。自公
告之日起，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
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
内。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10 时 00 分
（遇法定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
理，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
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
（2017）浙 0110 民初 17391 号

朱慧：本院受理薛晓丹诉你及杨清民间借
贷纠纷一案，已审理终结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
达（2017）浙 0110 民初 17391 号民事判决书。自
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
期即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
后 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
浙 江 省 杭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。 逾 期 本 判 决 即
发生法律效力。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
（2017）浙 0110 民初 17400 号

朱慧：本院受理薛晓丹诉你及杨清民间借
贷纠纷一案，已审理终结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
达（2017）浙 0110 民初 17400 号民事判决书。自
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
期即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
后 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
浙 江 省 杭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。 逾 期 本 判 决 即
发生法律效力。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
(2017)浙 0110 民初 17978 号

黄定海：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临安中都置业
有 限 公 司 诉 被 告 黄 定 海 房 屋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
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
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、开
庭传票等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，经过 60 日即
视为送达，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
期满后的 15 日内。并定于 2019 年 3 月 6 日 9 时
00 分在本院第十二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，逾
期将依法判决。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
（2017）浙 0110 民初 17388 号

陈波：本院受理杭州彭公包装有限公司诉
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已审理终结，现依法向
你公告送达（2017）浙 0110 民初 17388 号民事判
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
判决书，逾期即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

本，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
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
（2017）浙 0110 民初 12277 号

赵华玲：本院受理原告广州市紫曦企业管
理有限公司诉被告赵华玲、浙江淘宝网络有限
公 司 侵 害 商 标 权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。 现 依
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（2017）浙 0110 民初 12277
号民事裁定书，裁定：准许原告广州市紫曦企
业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撤 回 起 诉 。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
日起，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。

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
（2017）浙 0110 民初 10433 号之一

冯林峰：本院受理的原告杨青诉被告冯林
峰、徐明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。现
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（2017）浙 0110 民 初
10433 号民事判决书。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
起 60 日 内 到 本 院 领 取 判 决 书 ，逾 期 则 视 为 送
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，
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杭州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逾期未上诉的，本判决即发生法律
效力。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
（2017）浙 0110 民初 15676 号

杭州神州运输有限公司、杭州神州运输有
限公司第五分公司：本院受理的原告唐志明诉
被告杭州神州运输有限公司、杭州神州运输有
限公司第五分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，已
经审理终结。因你们下落不明，现依法向你们
公告送达（2017）浙 0110 民初 15676 号民事判决
书。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
院领取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
决，可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
及副本，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未
上诉的，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
（2017）浙 0110 民初 15677 号

杭州神州运输有限公司、杭州神州运输有
限公司第五分公司：本院受理的原告廖昌贵诉
被告杭州神州运输有限公司、杭州神州运输有
限公司第五分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，已
经审理终结。因你们下落不明，现依法向你们
公告送达（2017）浙 0110 民初 15677 号民事判决
书。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
院领取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
决，可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
及副本，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未
上诉的，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
（2017）浙 0110 民初 15678 号

杭州神州运输有限公司、杭州神州运输有
限公司第五分公司：本院受理的原告李寅双诉
被告杭州神州运输有限公司、杭州神州运输有
限公司第五分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，已
经审理终结。因你们下落不明，现依法向你们
公告送达（2017）浙 0110 民初 15678 号民事判决
书。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
院领取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
决，可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
及副本，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未
上诉的，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
（2017）浙 0110 民初 15680 号

杭州神州运输有限公司、杭州神州运输有
限公司第五分公司：本院受理的原告马成伟诉
被告杭州神州运输有限公司、杭州神州运输有
限公司第五分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，已
经审理终结。因你们下落不明，现依法向你们
公告送达（2017）浙 0110 民初 15680 号民事判决
书。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
院领取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
决，可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
及副本，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未
上诉的，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


